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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雅君：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
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
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
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
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8 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午14 时30 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 号
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
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
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7年2月16日

仲裁公告

遗失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 凌 均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2201111690965，流水号1031925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7〕1号

绍兴市信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你公司拖欠员工工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拟责令你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员
工工资共计120772.9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
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
定，你公司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绍兴市马臻路 45 号 316 室
政策法规科，电话：88375691）进行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
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在收到本告知
书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马臻路
45 号 316 室 政 策 法 规 科 ，电 话 ：
88375691）提出要求组织听证，逾期不
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16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福彩3D 第2017038期

浙江销售2321170元，返奖额72408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21513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484元

浙江中奖注数

547

0

877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3 4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38期 投注总额：546712元

04 09 10 12 15

奖池累计36.106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15
4478

奖金

0元
161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17期
全国销量:329086094元 浙江销量：2480626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0注二等奖（丽水5注，温州4注，绍兴1
注）。奖池累计9.7349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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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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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02注

1483864注

9863941注

奖金

7986377元/注

15554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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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人社监罚催字〔2017〕02号
被告知人：苍南县鑫豪大酒店
执行合伙事务人：陈小媄
地址:苍南县龙港镇西三路309号

本机关因你单位违反《浙江省实施〈禁
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
定使用童工，已于2016年7月28日依法作
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苍人
社监罚字〔2016〕8号），并于2016年7月28
日送达你单位，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单位
在规定期限内即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立即履行
如下法定义务：除履行本机关对你单位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罚款 20000 元外，从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苍人社监罚字

〔2016〕8 号）第十六日起至你单位履行之
日止，按日加处百分之三罚款，加收滞纳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
金的数额不得超过金钱给付的数额）。
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于 10 日
内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苍南县支行缴纳
罚款，地址：苍南县灵溪镇江湾路商业城
九号楼（缴款书中注明执法单位名称，单
位 代 码 580501， 缴 款 账 号
1004514536100100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六条的规定，在收到催告书后你单位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陈述、申辩的，
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机关提
出（地址：灵溪镇河滨东路168号四楼，联
系人：李德营、张书勤，电话：64755166）。
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仍未履行行政
处罚的，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将申请苍南县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16日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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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3845号
陈晓燕、高江凯：本院受理原告章冬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3845 号案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22号

王菡瑛、吕玉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93号

徐健：本院受理原告周小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3693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86号

杭州边晨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美超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边晨服
饰有限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赔偿金。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630号

杭州星瑞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宝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星瑞皮革制
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668号

韩道奎：本院受理原告邵寿来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民初7668号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准许原
告邵寿来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9元，公
告费560元，由原告邵寿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521号

杭州盈彤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博
燃气设备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你方支付设备款、违约金。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75号

李海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1、
支付原告垫款损失 4786.86 元；2、支付原告服务费
346.5元；3、支付原告逾期管理费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
届满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11 日为 2065.42
元）；4、支付违约金 500 元；5、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25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76号

李俨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1、
支付原告垫款损失 42603.41 元；2、支付原告服务费
3083.85元；3、支付原告逾期管理费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1月11日为15209.66
元）；4、支付违约金4450元；5、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25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25号

廖鸿军：本院受理原告包美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58号

毛梦莲：本院受理原告洪阿英诉你方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交
通事故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76号

盛浙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748号

徐君献：本院受理朱植威诉你及何长青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429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746号

严光良、项慧芬：本院受理朱植威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429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43号

杨瑜婷：本院受理原告杨志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号

唐子浩：本院受理原告王水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6日14时30分
于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9民初788号

安珊珊、丁华飞：本院受理原告马飞诉被告安珊
珊、丁华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第1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安珊珊返还借款本
金50000元以及利息750元，合计50750元；二、被告
安珊珊按月利率 2.5%支付借款 50000 元自 2013 年 7
月4日起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 日 止 的 违 约 金（暂 算 至 2016 年 12 月 14 日 为
52411.6元）；三、被告丁华飞对上述第1、2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们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8时30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一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901号

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叶陈春副食品店：本院受理
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余杭
区五常街道叶陈春副食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
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2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757号

卢樟辉、许明亮、俞王中、俞美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杭
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黄立木、
卢樟辉、杜秀良、许明亮、应敏、俞王中、俞美忠、浙江方汇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3757号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9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762号

卢樟辉、许明亮、俞王中、俞美忠：本院受理的原告
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应
敏、卢樟辉、杜秀良、许明亮、黄立木、俞王中、俞美忠、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6)浙0110
民初13762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787号

桐乡亿羚皮草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金宏律师事务所诉你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778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84号

王茂昌、孙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茂昌、孙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
月23日11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209号之一

史小伟: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张芳芳诉被告史小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420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633号

朱孝杰：本院受理原告张永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3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破字第5-2号

2015年10月19日，本院根据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16年12月31
日，华友公司账面资产204400118.47元（管理人实际进
行资产变现和催讨后有可能收回的款项6791万元），
对外负债558641884.56元。华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本院认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清理
债务。根据管理人查明的华友公司资产和债务情况，
华友公司符合企业破产法破产清算的规定，应予宣告
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2月8日裁
定宣告华友公司破产。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068号

江华明、商美琴：本院受理原告商华庆因与被告江
华明、商勇勤、杨华延、黄有富、商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27民初4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华
明、商美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商华
庆借款35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商勇勤、杨华延、黄有富对上述第一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商华庆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440元，由原告商华庆负担2115元，由
被告江华明、商美琴负担6325元，被告商勇勤、杨华延、
黄有富连带负担632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江华明、
商美琴负担，被告商勇勤、杨华延、黄有富连带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83号

王钻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泰鑫塑胶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钻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183号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7858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
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
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22号

朱红伟：本院受理原告许三凤诉被告朱红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726民初122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4960元，并支付从起
诉起到偿清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作违约
金；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

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
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
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78号

郑晓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忠林诉被告郑晓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货款58000元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
计算至实际归还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05月23日上午09：30
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74号

王倩倩、徐荣跃：本院受理原告薛建美诉被告王倩
倩、徐荣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月利息一分计
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05月23日上午09：00
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00660号

张文彬、杨云珍：本院受理原告楼祖根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00660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22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857号

周从树：本院受理原告张光红诉被告周从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要被告立即支付材料计
人民币8100元并支付自2016年2月8日至付清日止银行
贷款利率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05月23日上午10：00时在
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01号

黄晓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华与被告黄晓华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其超、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245号

郑秋仙：本院对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
告郑定祥、郑秋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结果为：由被告郑定祥、郑秋仙归还原告浦江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10883.67元
（利息算至2016年8月15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另行
计算），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2518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168元，由被告郑定祥、郑秋仙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624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7206号

周决林、周玉珍：本院受理原告蒋春良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072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64号

季战伟、黄晓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与被告季战伟、黄晓琴之间的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726民初76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